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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理事会第 4053次会议通过 

 
 安全理事会, 
 深为关切国际恐怖主义行为增加,危害世人的生命和福利以及所有国家的和平
与安全  
 谴责一切恐怖主义行为,不论其动机为何,发生在何处,由谁干出, 
 注意到大会所有有关决议,包括 1994年 12月 9日第 49/60号决议,其中通过了
消灭国际恐怖主义措施宣言 , 

 强调必须在国家一级加强反恐怖主义的斗争,并在联合国主持下,根据 联合

国宪章 的原则和国际法准则,其中包括尊重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加强这一领
域的有效国际合作, 
 支持为促进普遍参加和执行现有各项国际反恐怖分子公约以及为拟订新国际

文书以消除恐怖分子威胁而作出的努力, 
 赞扬大会 有关联合国机构和专门机构 区域组织和其他组织为遏制国际恐

怖主义而开展的工作, 
 决心根据 联合国宪章 ,协助为遏制一切形式恐怖主义而作的努力, 
 重申镇压国际恐怖主义行为,包括国家参与的这种的行为,大有助于维持国际
和平与安全, 
 1. 断然谴责一切恐怖主义行为 方法和做法,特别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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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胁者,都是无可开脱的犯罪行为,而不论其动机为何,采取何种形式和表现,发生在
何处,由谁干出; 
 2. 呼吁所有国家全面执行它们已加入的国际反恐怖分子公约,鼓励所有国家
优先考虑遵守它们尚未加入的公约,并鼓励迅速通过尚未通过的公约; 
 3. 强调联合国在加强反恐怖主义领域的国际合作方面至关重要的作用,并强
调在各国 国际组织和区域组织间加强协调的重要性; 
 4. 呼吁所有国家,除其他外,为开展这类合作和协调采取适当步骤: 

 - 相互合作,特别是通过双边和多边协定与安排,以防止和镇压恐怖分子行为,
保护本国国民和其他人不遭恐怖分子袭击,并将干出这种行为者绳之以法; 

 - 在本国领土内通过一切合法途径防止并禁止为任何恐怖主义行为进行准

备和筹资; 
 - 对策划 筹资或干出恐怖分子行为的人不予庇护,确保将其逮捕 起诉或

引渡; 
 - 在授予难民身份前,根据本国法律和国际法的有关规定,包括国际人权标准,

采取适当措施,以确保寻求庇护者未曾参与恐怖分子行为; 
 - 根据国际法和国内法交流情报,在行政和司法事项上开展合作,以防止发生

恐怖分子行为; 
 5. 请秘书长在提交大会的关于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的报告 特别是根

据大会第 50/53 号决议提交的报告中,特别注意需要防止和消除恐怖分子活动对国
际和平与安全构成的威胁; 
 6. 表示准备审议上文第 5 段所指报告中的有关规定,并根据 联合国宪章

赋予的职责采取必要步骤,消除恐怖分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7. 决定继续处理此案  

 

- - - - - 


